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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22年杭州私募基金公司注册优惠政策

2022年杭州私募基金公司注册完整指南(含优惠政策),杭州萧山湘湖金融小镇金融企业相关政策，包含私
募基金公司注册，其它金融类公司。以下为政策全文：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快推进各类私募金融机构集聚发展，促进我市金融业态
创新发展，把杭州打造成为国内的财富管理中心，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7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财富管理中心2014—2018年实施纲要的
复函》(浙政办函〔2014〕25号)和《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市委〔2014〕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加快我市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出如下意
见：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发展目标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公司制、合伙制、中外合作非法人制、信托契约制等形
式设立，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证券投资以及各类风
险管理、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业务，且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私募基金及其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私募金融
机构)：

1. 在杭州市设立并办理工商注册和纳税登记。按有关规定无需办理工商注册的除外。

2. 已获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授权管理部门认可核发的各类私募金融业务资历(格)，或已在市级以上发改
委、金融办等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3. 创业投资基金的规模(按实际到位资金计算，下同)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的规模不低于2亿
元人民币，私募证券基金的规模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其他私募基金的规模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



(二)发展目标

以私募金融机构为核心和，场外交易市场、财富管理中介为两翼，着力打造独具特色和优势的杭州财富
管理产业“金三角”业态，构建高效的资本转化机制和财富管理体系，进一步促进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
化、阳光化运作，推动我市私募金融服务业健康发展，力争把杭州打造成为国内的财富管理中心。

1. 推进私募金融机构集聚。加大对境内外私募金融机构的招引力度，鼓励其在杭设立各类私募基金及管
理机构，支持传统金融机构在杭依法依规设立私募金融法人管理机构或业务管理总部，高起点规划建设
私募金融集聚区(以下简称集聚区)，促进民间资金的有序合理流动，力争在我市形成较为突出的私募金
融机构集聚和竞争优势，打造国内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示范区。

2. 促进私募金融业务创新。积极推进私募金融机构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授权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
争取获得私募金融业务资历(格)，鼓励私募金融机构开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并
购投资等直接股权投资，支持私募证券、对冲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业务发展，推进传统金融机构
、合规交易场所理财产品创新，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力争形成较为完善的私募金融业务体
系和产品体系，私募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居于全国主要城市前列。

3. 优化私募金融发展环境。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宣传普及科学理财知识，合力打击非法集资和
非法证券期货等活动。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和信息沟通，探索开展私募金融机构诚信体系建设,力争形成基
本完善的私募金融监管体系和较为优越的发展环境。

二、强化财政扶持

(一)办公用房补助

对管理机构、自营型私募基金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可按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下同)且总额不
超过200万元的标准，给予购房补助，并在设立后3年内分期兑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可按每平方米每
天不超过1.5元且每年总额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给予租房补助，享受补助的时间不超过3年。

(二)规模发展奖励

1. 对规模达到1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可按不超过基金规模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2亿元的，可按不超过
1.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5亿元的，可按不超过2%的比例给予奖励。

2. 对规模达到2亿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可按不超过基金规模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5亿元的，可按不超过
1.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10亿元的，可按不超过2%的比例给予奖励。

3. 对规模达到5亿元的私募证券基金，可按不超过基金规模0.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10亿元的，可按不超
过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20亿元的，可按不超过1.5%的比例给予奖励。

4. 对规模达到10亿元的其他私募基金，可按不超过基金规模0.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20亿元的，可按不
超过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50亿元的，可按不超过1.5%的比例给予奖励。

(三)投资专项奖励

1. 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所管理的基金投资杭州企业的资金规模达到5000万元且投资期
限已满1年的(如管理多只私募基金，可合并计算，下同)，可按不超过其投资杭州企业资金规模1%的比例
给予奖励;达到1亿元的，可按不超过1.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2亿元的，可按不超过2%的比例给予奖励
。

2. 私募证券基金及其他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所管理的基金投资杭州重点项目或企业的资金规模达到1亿元且



投资期限已满1年的，可按不超过其投资杭州重点项目或企业资金规模0.5%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5亿元的
，可按不超过1%的比例给予奖励;达到10亿元的，可按不超过1.5%的比例给予奖励。

投资专项奖励资金由私募基金及其管理机构按各50%的比例分享。

(四)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私募金融业务

1. 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在杭新设或迁入的传统金融机构法人管理机构，可享受本实施意见
有关办公用房补助政策，也可参照我市金融机构总部招商政策，从高享受相关扶持政策，但不得重复享
受。

2. 对在杭传统金融机构设立的非法人私募金融业务管理总部，可按其所管理私募基金规模0.1‰的比例且
高不超过50万元(如管理多只私募基金，可合并计算)的标准，给予专项发展补助。

上述财政扶持奖励及补助资金，由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落户所在地财政承担，具体额度由所在地政府(管
委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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